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单
	项目名称
	

	合同编号
	

	标的名称
	（若项目仅有1个采购包则标的名称与项目名称一致）

	中标供应商
	

	合同金额（元）
	
	验收金额（元）
	

	中标时间
	
	合同签订时间
	
	规定履约时间
	
	实际履约时间
	

	验收情况
	验收地点
	

	
	验收组成员（三人或三人以上单数）
	


国有资产管理处是否参与验收：是 □   否□ 

国有资产管理处参与验收人员签字：


	
	验收结论
	（需详细填写项目情况,例如：
“项目按期完成，质量符合设计规范及合同要求，验收合格。”；
“项目主体功能实现，但存在部分细节需完善（如XX问题），整改后通过验收。”
“核心功能达标，但配件/辅助功能存在瑕疵（如XX问题），不影响整体使用，验收通过。”；
“服务内容全面，响应及时，符合合同约定，验收通过。”
“未达到服务承诺标准，存在XX问题，需重新协商解决方案。”）

	
	采购单位
	自行采购单位意见：
例：经验收符合合同所签定的数量、质量、服务及各项条款，予以接受。

[bookmark: _GoBack]
签 字：

盖 章：


	
	中标供应商确认签字
	

	履约保证金
	已收到合同款价      %的履约保证金，金额为                元。

	验收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.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对产品的品牌及型号进行验收，采购单位负责对产品及服务是否符合采购需求进行验收。
2.国有资产管理处集中采购的资产采购单位无需签字盖章，自行采购的资产需采购单位领导签字盖章。
    3.验收单一式三份，计划财务处结账一份，招标采购科结算一份，资产管理科归档一份。
